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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學券制修訂的「過渡安排」的回應 

 

 就李國章局長於 11 月 14 日發表有關學券制修訂的「過渡安排」，我們將盡快詳細

與家長、業界研究，然後為具體結論。初步回應如下： 

 

1. 「三年過渡期」所涉原則 

 

 家長們和我們的基本訴求，是「學券制」應尊重家長的判斷，讓家長們在公

平，一視同仁，自主的情況下為子女選擇學校，而不應以幼稚園類別(私立

獨立或非牟利)限制其選擇自由。 

 

 局長提出的「過渡期」，只是把這不公平的限制推遲一年，而並無解決基本

問題。當局對家長及社會的訴求原則似乎尚並不了解，或刻意迴避。 

 

 我們希望當局能正視訴求的原則。我們不希望，也不能夠和當局在不符原則

上的支節作討價還價。 

 

2. 「不資助牟利幼稚園的原則沒有改變, 政府不應該以公帑資助私立幼稚園」論據 

 

 我們已多次指出，此論據似是而非，不合邏輯，不符香港現實，及涉雙重標準。 

 

 首先，「學券」資助的是家長，而不是幼稚園本身。如政府欲資助非牟利幼稚園，逕可直

接資助學校，而不需美其名說資助家長而讓其選擇。 

 

再者，政府在合法、公開情況下以公帑直接或間接資助私營機構的事實，案例不勝枚數，如： 

 

‧ 「公援金」受益者可自由以款項光顧任何商營機構而不受限制； 

‧ 「老人院資助」，乃由政府出資向私營安老院買位； 

‧ 政府提出以公帑資助貨車車主更換較環保車輛，亦間接資助私營車行； 

‧ 「政府公務員子女教育津貼」及「持續進修基金」等制度下，受益人均可自由選擇以款項

就讀私校 (包括國際學校和海外學校)，等等。 

 

            在芸芸政商合作案例中，當局如有誠意和決心，必能制訂適當解決辦法。 若稱不成，是不

為也，非不能也。  

 

3. 「五年之後才會推出質素評核，現時的資助不會考慮質素的問題」論據 

 

家長和社會關心的恰恰就是教育質素本身，而業界亦一再表明願意歡迎，接受和配合當局的質

素監察和提升質素的具體支援。此事似不應拖延五年之久。 

 

4. 「學券的措施是強調提高學校的透明度」 

 

 家長和社會關心的不是學校的透明度，而是其教育質素。 

 以學券的措施來提高學校的透明度似乎本末倒置，和似風馬牛不相及。 

5. 「學券的措施是鼓勵學校轉制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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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明白為什麽當局如此急於鼓勵，或逼使私立獨立幼稚園轉制。 

 

 私立獨立幼稚園和非牟利幼稚園於業界共存，是長時間既存的現像，並能為家長提

供多元化選擇。逼使私立獨立幼稚園轉制為非牟利，將會令市場單一化，而減少家

長的選擇，並非社會之福。 

 

 我們不反對私營學校申請轉型為「非牟利」，但這種決定，應該由業界在沒有干

預，公平自主的情況下進行。政府不應以「學券制」為行政手段、創造不公平競爭

條件而使合法經營者轉制。 

 

6. 其他 

 

 我們注意到局長的談話，對業界其他的重大訴求，如非牟利幼稚園老師薪酬安排

等，亦並無具體回應。 

 

7. 我們的具體建議 
 

 我們已於數日前回應要求提出以下具體建議，但似乎並未受當局考慮而被漠視： 
 

(甲) 以「學劵制」為一改善對幼教承擔的過渡安排，為期五年 (局長已提出五年後重作

檢討的安排)﹒在此過渡期，將一視同仁的讓家長可在公平條件下，不分非牟利或私

立獨立幼稚園，自由選擇學校，都可享用「學券」。 

(乙) 政府可明確訂出於五年後檢討中，以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 (包括三年學前教育) 機制

為考慮目標。 

(丙) 於過渡期間，政府當然繼續對幼教質素監管及支援，並容許市場自由運作，優勝劣

敗，不加干預。 

 

 

 我們希望盡快在作研究後，與當局繼續誠意溝通，解決問題，裨益學子，共創和諧社會。 

 

二○○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

 


